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之承诺变更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本独立财务顾

问”）作为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长城”、“上市公司”、“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持续督导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等相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对神州长城

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承诺变更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和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东原承诺内容及背景 

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中冠股份”）于 2015

年 10 月实施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并募集配套资

金方案（以下简称“本次重组”），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本次重组置出资产的承接方，对于未纳入本次重组评估范围的中冠股份下属

子公司深圳南华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华印染”）拥有合法使用权的土地

范围内，包含 20,032.1 平方米的规划学校用地（宗地号“T104-0054”，以下

简称“该宗土地”）出具了书面《承诺函》，承诺：“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若华

联发展集团或华联发展集团指定的第三方因上述置出资产中未取得产权证的房

产、土地以及上述因被规划为学校用地而将被政府收回的地块被征收、被处置、

被收回等原因而获得相关补偿或处置收益的，华联发展集团将在取得该等收益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该等收益返还给中冠股份，该等收益应当扣除华联发展集团或

华联发展集团指定的第三方承接以及拥有该等房产、土地期间实际承担的成本、

费用以及为取得前述收益而已支付或将支付的必要成本、费用，具体收益及应扣

除的成本、费用金额届时由华联发展集团与中冠股份根据实际情况共同予以确

定”。 

该宗土地的基本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标的物为中冠股份在南华印染所拥有的位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

业区宗地号为 T104-0054、用地面积共计 20032.1平方米的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

中所对应的权益。 

南华印染原为中冠股份下属子公司，中冠股份通过下属“中冠印染（香港）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中冠创业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南华印染的股权比例为

69.44%，2015 年中冠股份实施了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南华印染作为置出资产，置出后变更为华联发展集团

下属公司，中冠股份原在南华印染的权益全部由华联发展集团承接。 

根据鹏信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该宗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对应

的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02 月 28 日的市场价值为 14,394.16 万元人民

币，中冠股份占上述全部权益的 69.44%，交易标的物的市场评估价值为 9,995.30

万元人民币。 

二、股东承诺变更的原因 

该宗土地的使用期限已于 2017年 4月 17日届满，且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复无

法办理延期使用手续，同时，该宗土地已被纳入深圳市南山区华联 A区城市更新

单元计划范围，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相关政策以及政府专项规划方案的审批要求，

该宗土地将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作为教育贡献用地无偿移交政府。《承诺函》存在

客观上不能实际履行的情形。 

三、股东承诺变更的解决方案及涉及关联交易的概述 

该宗土地存在地上建筑物，虽属于破旧厂房，但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且该宗

土地作为贡献用地无偿移交给政府，有利于推进该城市更新项目的顺利进行。鉴

于该城市更新项目的立项计划为新型产业方向，项目存在行政审批程序繁多、政

策不确定性、开发周期长以及运营达不到预期目标等一系列风险。为了保护上市

公司及其股东利益，为妥善解决本次重组中关于该宗土地的期后事项，公司和华

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于 2018 年 2月 22日签署了《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后事项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由华联发展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给予公司经济



补偿约一亿元人民币，具体金额以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鹏信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结果为准。2018 年 3 月 9 日，鹏信资

产评估公司出具了鹏信资评报字[2018]第 S012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

“《评估报告》”，根据《评估报告》，中冠股份在该宗土地及其地上建筑物中

所享有的权益 9,995.30万元人民币。 

经各方友好协商，2018年 3月 12日，公司与华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就该

宗土地经济补偿事项签署《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

后事项之经济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补偿协议》约定，华联发

展集团应向公司支付总补偿款项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华联发展集团同意于本

协议签署生效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由华联发展集团或其第三方向公司指定账户

一次性支付全部补偿款项人民币 10,000万元。 

本次经济补偿完成后，标的资产的权益、未来收益、风险等均由华联发展集

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自行享有和承担，与公司、陈略先生或公司的关联方不再存

任何关系，公司、陈略先生或公司的关联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华联发展集

团及与该宗土地有关的各方主张相关权益，或进行任何形式的追索。 

由于华联发展集团及其控股的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富冠投资有限公司为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的股份；公司监事会主席董炳根先生任华联

发展集团董事长；公司董事胡永峰先生任华联发展集团副总裁，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四、股东承诺变更及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本次承诺变更事项及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陈略先生与胡永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 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本次交易。该事项亦经同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监事董炳根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监事以 2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本次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进行

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承诺变更事项及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 2018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承诺变更事项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五、违约责任 

协议各方应严格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和保证，如因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导

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的，其他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相当

于本协议经济补偿总金额 20%的违约金。 

无论本协议因任何原因终止或解除，框架协议项下原《承诺函》的终止效力

维持不变。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拟与华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签署《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

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后事项之经济补偿协议》，涉及承诺事项变更及

关联交易，获得了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本次交易是对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期后事项的妥善处理，有效解决了公司重组的历史遗留问题，具有合理性和必

要性。本次事项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交易定价是依据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

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与华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签署《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后事项之经济补偿协议》，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与华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签署《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

染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后事项之经济补偿协议》，涉及公司股东原承诺

事项的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关联董事与关联监事回避了表决，审

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补偿定价是根据独立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确定的，定价公允、合理，很好地维护了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公司与华联发展集团、陈略先生签署《关于深圳中冠纺织印染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期后事项之经济补偿协议》，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承诺变更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上述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协商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上市公司也不会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4、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期后承诺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第一、

二条规定（三四条不适用）。相关方已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第五条

要求，在原承诺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及时披露了相关信息，并协商达

成变更解决方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承诺相关方提出的变更方案合法合规、有

利于保护上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的利益。本次承诺变更不属于《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号》第六、第七条规定的超期未履行承诺或违反承诺、承诺相关方在作出

承诺时已知承诺不可履行等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之承诺变更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